[bookmark: OLE_LINK1]云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入库出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云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下简称PPP）项目入库出库管理，推动全省PPP项目规范实施，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运行的通知》（财金〔2015〕166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2017〕1号）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负责管理云南省PPP项目入库出库工作。
第三条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能进能出、动态调整”的原则，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省本级PPP项目情况进行初审，并根据项目进度将相关材料录入PPP综合信息平台，确保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对符合入库条件的项目提交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审核。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负责根据中央和我省推广和运用PPP模式有关规定，对申报项目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第二章 项目入库出库管理
第四条 云南省PPP项目入库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完成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土地、环评、安评等行政审批；
（二）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并获得本级财政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并获得本级政府批复；
（三）项目本级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出具的规范实施承诺书。
第五条 存在以下情况的项目，不得入库：
（一）未剥离政府债务和融资功能的本级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
（二）不属于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
（三）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实施；
（四）合作期限低于10年；
（五）采用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方式进行变相融资；
（六）存量项目未按规定办理资产评估及权属转让、变更手续；
（七）其他不符合中央和我省推广运用PPP模式相关规定的情况。
第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2017〕1号）规定，根据项目进度在PPP综合信息平台系统上录入项目信息，对于符合入库条件的项目提交省财政厅审核。
第七条 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要根据中央和我省推广和运用PPP模式相关规定，定期对申请入库项目进行审核，并于每季度25日前将审核通过的项目清单报送厅PPP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项目信息公开和报送工作的有关要求，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更新PPP综合信息平台数据，确保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同时，保证平台数据及信息报送数据一致。
第九条 云南省PPP项目出库实行动态管理机制。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应于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前对库内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对自省财政厅审核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未签署PPP项目合同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的项目，按程序上报财政部批准出库：
（一）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
（二）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
（三）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
（四）其他违反中央和我省推广运用PPP模式相关规定的情况。
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应在项目出库工作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出库项目清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厅PPP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在云南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
第十条 因不能继续采用PPP模式自愿申请出库的项目，由各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报经同级政府批准，并以正式文件报省财政厅，由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审核后，按程序上报财政部批准出库。省财政厅金融合作中心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退库项目清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厅PPP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在云南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严格按照中央和我省推广和运用PPP模式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财政管理职责，加强项目入库材料审核，并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每个项目制定落地进度时间表、路线图，确保项目按期落地、规范实施。
第十二条 云南省财政厅PPP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云南省PPP项目入库出库管理情况和库中项目推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督查中发现的涉及金融合作中心、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程序进行处理；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云南省财政厅PPP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对云南省PPP项目库信息录入情况进行检查，对项目信息失真、录入进度滞后的单位在全省范围进行通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省级PPP综合以奖代补资金分配测算的重要因素。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